
少

年

市自

時

利

合

s 

議

記

間•• 

七
十
九
年
四
月
廿
一
日
(
星
期
六
)
上
午
九
時
至
下
午
四
時
。

二
、
卅
也

點
•• 

聯
勤
信
義
俱
樂
部
(
台
北
市
建
國
南
路

2

段
的
號
)

三
、
主
辦
單
位
•• 

內
政
部

四
、
出
席
來
賓
及
分
組
討
論
名
單

@
立
法
委
員
•. 

陳
委
員
哲
男

黃
委
員
明
和

@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
蔡
淇
賢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司
長

王
國
聯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副
司
長

楊
至
的
咕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社
會
福
利
斜
斜
長

黃
海
倫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專
員

球
星
宇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專
員

張
垃
輝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專
品
貝

@
第
一
分
組
﹒
﹒
落
實
少
年
福
利
法

兵
安
(
大
龍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替
導
)

林
念
生
(
淡
江
大
學
、
銘
傳
兩
專
教
授
)

任
M
W玉
(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副
教
授
)

錢
秀
琴
(
台
灣
省
社
令
處
料
。
貝
)

(
依
簽
到
順
序
排
列
)

間
夾
起
櫻
(
廣
慈
博
愛
院
婦
職
所
所
長
)

許
玉
賢
(
新
竹
、
市
政
府
社
工
員
)

(
為
毓
秀
(
靜
宜
大
學
青
少
年
兒
童
福
利
魚
講
師
)

張
仲
琳
(
新
竹
的
怖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股
長
)

越
雍
生
(
東
海
大
學
教
授
)

許
鹿
慧
(
新
聞
為
國
內
處
秘
書
)

顏
b
A、
學
(
松
山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區
督
導
)

宋
政
枝
(
基
隆
市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謀
長
)

盧
朱
清
(
台
南
縣
政
府
社
會
科
長
)

A
m添
勇
(
高
雄
縣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股
長
)

林
育
芳
(
台
北
、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第
四
斜
斜
長
)

鄭
美
珍
(
教
育
部
斜
長
)

曾
平
鎮

玉
韻
莘
(
大
安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督
導
)

許
素
芬
(
彩
虹
婦
女
事
工
中
心
主
任
)

唔早
主主

邱
國
光

玉
-
明
好
(
台
北
市
勵
替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會
輔
導
員
)

洪
勢
汶
(
北
投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督
導
)

汪
鹿
珍
(
台
南
市
政
府
社
會
謀
長
)

侯
淑
的
放
(
台
北
市
勵
替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會
董
事
兼
主

任
)

李
後
進
(
宜
蘭
縣
政
府
社
會
科
社
工
督
導
員
)

呂
秀
怠
(
桃
園
縣
政
府
書
記
)

沙
依
仁
(
台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，
系
教
授
)

拉
向
瑩
(
中
正
大
學
副
教
授
兼
秘
書
室
主
任
)

石
玉
昆
(
台
北
縣
政
府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督

導
)

.
梁
望
怠
(
台
北
市
勵
等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會
董
事
)

李
萍
(
女
青
年
會
執
行
幹
事
)

候
山
哥
哥
文
(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、
主
任
)

許
帶
索
(
台
灣
省
政
府
社
令
處
處
長
)

期十五第子'J季展發區社



膝
儒
(
少
年
代
表
)

@
第
二
分
組

﹒

﹒
加
強
家
庭
教
育
、
親
職
教
育
、
學

校
教
育
及
社
會
教
育
，
促
進
少
年
健
全
發
展
。

孫
鹿
珠
(
北
區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區
督
導
)

夏
越
戰
叫
楊
(
台
北
、
一
巾
，
社
會
福
利
聲
令
司
令
務
組
長
)

陳
文
明

(
A口
中

L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局
長
)

涂
繼
盛
(
台
泉
縣
政
府
民
政
局
專
d
貝
)

的
林
麗
復
(
宜
的
縣
政
府
社
會
斜
斜
長
)

"
曲
目
秀
美
(
天
主
教
善
牧
修
女
會
德
逆
之
家
輔
導
員
)

孔
繁
芳
(
少
年
代
表
)

陳
雅
員
(
基
督
教
勵
友
中
心
輔
導
員
)

且
砰
浮
屏
(
台
北
基
督
教
女
青
年
會
活
動
執
行
幹
事
)

黃
鹿
霞
(
高
雄
縣
政
府
社
工
員
)

王
培
動
士
學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教
授
)

陸
光
(
師
範
大
學
教
授
)

林
世
英
(
法
務
部
荐
任
科
員
)

孫
雪
卿
(
南
區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督
導
)

郭
金
城
(
中
華
氏
國
一
質
進
總
會
副
秘
書
長
)

馬
蒂
屏
(
董
事
基
金
會
研
究
員
)

李
瑞
金
(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象
講
師
)

莊
芳
學
(
行
政
院
文
化
建
設
委
員
會
參
事
)

董
福
澤
(
中
華
理
教
總
會
副
秘
書
長
)

劉
綺
坤
址
(
救
囡
囡
青
年
諮
商
服
務
處
編
審)

周
學
輝
(
少
年
代
表
)

金
家
瑜
(
中
華
民
國
基
督
教
青
年
會
全
國
協
會
令
員

部
主
任
幹
事
)

林
美
和
(
師
範
大
學
社
教
系
教
授
兼
主
任
所
長
)

鈍
台
風
(
台
中
縣
政
府
社
會
斜
社
工
員
)

羅
淑
瑞
(
行
政
院
衛
生
著
荐
派
專
員
)

李
秋
妮
(
行
政
院
衛
生
著
科
長
)

榜
孝
裸
(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象
教
授
)

陳
發
郁
(
教
育
部
絆
，
只
)

黃
沈
守
梅
(
﹒
中
華
天
主
教
女
青
年
會
理
事
。
長
)

除
此
亦
箏
(
師
範
大
學
教
育
學
院
院
長
)

陳
的
札
眉
(
政
大
心
沒
研
究
所
教
授
)

許
臨
高
(
輔
大
社
工
h
m
副
教
授
兼
系
主
任
)

台
秀
雄
(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長
)

@
第
三
分
組.• 

防
制
與
矯
治
少
年
犯
罪

王
美
息
(
彰
化
縣
政
府
社
工
員
)

英
雄
娥
(
台
北
市
少
輔
會
幹
事
長
)

楊
春
生
(
教
育
部
訓
育
委
員
會
專
員
)

巫
滿
益
(
台
灣
新
竹
少
年
監
獄
教
化
叫
村
長
)

然
明
義
(
刊
事
警
察
局
偵
察
員
)

兵
翠
羊
(
台
灣
更
生
係
談
會
彰
化
少
年
之
家
輔
導

長
)

邱
金
土
(
台
北
地
方
法
院
少
年
法
庭
主
任
觀
護
人
)

邵
玖
玉
(
基
督
教
勵
友
中
心
輔
導
員
)

利
美
萱
(
台
北
青
友
中
心
社
工
。
只
)

林
正
明
(
中
華
理
教
總
會
秘
書
長
)

月
，
東
歐
(
文
化
大
學
青
少
年
福
利
研
究
所
所
長
)

孫
碧
霞
(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特
長
)

樣
抽
油
輝
(
中
央
警
官
學
校
研
究
所
教
授
兼
所
長
)

馬
站
恍
如
(
內
政
部
氏
政
司
叫
村
長
)

王
金
滄
(
台
北
少
年
觀
護
所
副
主
任
)

義
巾
全
祿(
A口
南
市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主
任
)

陳
麗
欣
(
法
務
部
係
護
司
筒
派
車
d
貝
)

扯
得
明
哲
(
中
華
民
國
觀
護
協
會
秘
書
長
)

彭
賢
禎
(
法
務
部
係
護
司
特
長
)

孫
且
常
胡
鬧
(
救
囡
囡
)

周
世
材
(
刊
事
警
察
局
，
組
長
)

統
傳
基
(
中
華
民
國
眾
教
哲
學
研
究
社
常
務
理
事
)

李
卓
鴻
(
少
年
代
表
)

陳
孟
受
(
台
北
地
方
法
院
少
年
法
庭
庭
長
)

絲
文
重
(
高
雄
﹒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長
)

謝
瑞
智
(
師
大
P
A訓
采
魚
、
主
任
)

@
紀
錄
人
員

章
企
鳳
小
姐

陳
淑
敏
小
姐

邦
國
光
先
生

進
慧
敏
小
姐

余
萃
頻
小
姐

詹
息
服
被
小
姐

許
淑
霞
小
姐

壹
、
會
議
源
起

自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元
月
間

公
佈
少
年
福
利
法
，
政
府

更
加
積
極
推
展
各
項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，
致
力
少
年
福
祉
之

月六年九十七國民華中



落
實
，
期
盼
少
年
皆
能
獲
得
健
全
的
發
展
，
不
但
為
國
家

奠
立
未
來
發
展
之
基
礎
，
更
為
少
年
個
人
開
創
光
明
前

景
，
但
政
府
福
利
人
員
員
額
有
限
，
少
年
一
福
利
工
作
除
需

社
政
、
教
育
、
衛
生
、
警
政
、
司
法
等
相
互
配
合
，
更
需

民
間
併
肩
協
力
。
基
於
此
種
認
識
，
乃
邀
集
民
意
代
表
、

學
者
專
家
、
省
市
、
縣
市
政
府
、
少
年
一
福
利
機
構
、
少
年

犯
罪
預
防
與
矯
治
單
位
、
民
間
團
體
等
有
關
單
位
開
會
研

一
商
，
期
望
透
過
本
次
會
議
，
落
實
少
年
福
利
法
，
建
立
福

利
服
務
網
絡
，
因
應
少
年
不
同
需
要
籌
設
各
類
福
利
機

構
;
並
希
望
億
加
強
親
職
教
育
、
家
庭
教
育
、
學
校
教

育
、
社
會
教
育
改
變
少
年
成
長
的
大
璟
境
，
防
杜
少
年
沾

染
惡
習
等
不
一
良
行
為
;
對
於
如
何
防
範
少
年
犯
罪
，
避
免

少
年
誤
入
歧
途
，
或
對
於
心
智
尚
未
成
熟
，
一
時
不
慎
誤

蹈
法
網
之
少
年
，
應
如
何
甜
苦
加
導
引
免
為
少
年
終
身
之
憾

等
方
面
，
都
允
充
分
討
論
，
俾
求
達
成
共
識
，
獲
得
可
行

結
論
，
以
謀
少
年
福
利
之
提
昇
。

願
少
年
在
國
家
的
保
護
，
社
會
的
關
懷
，
父
母
的
呵

護
下
成
長
茁
壯
，
縱
是
少
數
一
時
情
緒
有
迷
惘
，
過
程
有

挫
折
，
外
在
有
誘
惑
，
亦
能
體
悟
生
命
意
義
，
肩
負
時
代

責
任
，
堅
毅
追
求
生
活
目
標
，
使
人
生
更
加
豐
盈
璀
燦
。

許
部
長
水
德
致
詞
.• 

各
位
教
授
、
各
位
學
者
專
家
、
各
位
同
仁
.. 

政
府
推
展
少
年
一
福
利
，
是
期
望
少
年
都
能
獲
得
均
衡

的
發
展
，
使
少
年
能
在
一
良
好
的
璟
境
下
，
有
充
分
之
機
會

發
展
其
健
全
的
人
格
，
為
開
創
光
明
美
好
的
前
程
奠
定
基

礎
;
但
是
，
今
天
社
會
上
多
重
視
經
濟
發
展
，
主
張
政
治

改
革
，
而
對
於
青
少
年
身
心
的
健
全
發
展
並
未
予
以
應
有

的
重
視
，
以
致
發
生
了
很
多
社
會
的
問
題
，
導
致
青
少
年

犯
罪
率
提
高
，
把
罪
年
齡
降
低
，
尤
其
數
日
前
，
鐵
路
局

刑
警
隊
破
獲
的
二
十
八
位
十
四
i

十
八
歲
青
少
年
犯
罪
案

件
，
心
理
一
竟
然
沒
有
愧
咎
之
感
，
此
乃
社
會
的
隱
憂
，
更

值
得
大
家
重
視
。

本
部
為
加
強
少
年
福
利
，
預
防
少
年
犯
罪
，
除
將
研

究
聯
繫
教
育
部
、
文
建
會
、
勞
委
會
等
有
關
單
位
成
立
防

制
青
少
年
犯
罪
的
研
究
單
位
，
今
天
特
邀
請
民
意
代
表
、

學
者
、
專
家
、
政
府
相
關
單
位
、
少
年
福
利
機
構
、
少
年

犯
罪
預
防
與
矯
治
單
位
、
民
間
宗
教
團
體
等
共
同
開
會
研

一
商
，
期
望
從
下
列
三
方
面
加
以
努
力
，
以
謀
少
年
福
利
之

提
昇
。第

一
、
落
實
少
年
福
利
法
|
依
據
少
年
福
利
法
之
規

定
，
協
同
相
關
單
位
，
重
策
豪
力
，
軟
體
、
硬
體
並
重
，

逐
步
充
實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人
力
，
以
建
立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
網
絡
。第

二
、
希
望
福
加
強
家
庭
教
育
、
親
職
教
育
、
學
校

教
育
、
社
會
教
育
，
改
變
少
年
成
長
的
大
璟
境
，
促
進
少

年
身
心
的
健
全
發
展
。

第
三
、
防
制
與
矯
治
少
年
犯
罪
。
少
年
犯
罪
之
造
成

家
庭
、
學
校
、
社
會
皆
有
其
責
，
應
整
體
規
劃
建
立
矯
治

體
系
善
加
引
導
，
以
免
造
成
終
身
之
憾
。

本
次
會
議
承
各
位
學
界
先
進
、
實
務
專
家
光
臨
參

加
，
謹
此
致
謝
，
希
望
各
位
知
無
不
言
，
言
無
不
蠢
，
提

出
具
體
建
言
，
勾
劃
出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未
來
的
發
展
方

向
，
以
為
各
級
政
府
、
民
間
團
體
共
同
努
力
的
指
針
。
最

後
預
祝
會
議
順
利
成
功
，
各
位
女
士
、
先
生
健
康
、
愉

快
。來

賓
致
詞

立
法
委
員
陳
哲
男
先
生

第
一
、
我
國
目
前
青
少
年
最
大
的
問
題
是
面
對
升
學

壓
力
，
他
們
的
成
就
往
往
只
有
被
定
在
考
試
的
成
績
上
，

而
忽
略
了
其
他
方
面
的
才
孽
。
最
近
教
育
部
研
究
規
劃

「
延
長
國
民
教
育
|
自
願
就
學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方
案
」
對

升
學
壓
力
的
減
輕
當
有
神
益
，
惟
一
該
方
案
牽
涉
的
問
題
甚

廣
，
還
需
慎
重
評
估
並
多
聽
取
各
方
一
意
見
。

第
二
、
青
少
年
的
活
動
空
間
狹
隘
，
缺
乏
理
想
的
休

閒
場
所
，
每
逢
假
日
流
連
於
電
玩
店
，

M
T
V
等
場
所
，

這
些
場
所
極
易
肇
發
爭
執
、
打
架
，
甚
至
械
門
、
或
是
花

費
過
大
，
造
成
偷
竊
、
搶
劫
等
犯
罪
行
為
。
政
府
應
開
闢

設
計
更
多
理
想
的
休
閒
場
所
，
辦
理
各
類
活
動
，
使
青
少

年
能
依
其
興
趣
參
與
體
能
性
、
知
識
性
、
藝
術
性
、
服
務

性
等
有
鑫
身
心
的
活
動
。

第
一
二
、
工
業
發
達
社
會
中
，
小
家
庭
制
度
普
及
，
父

母
工
作
陀
碟
，
無
暇
照
顧
小
孩
，
造
成
孩
子
有
富
裕
的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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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
生
活
，
缺
乏
精
神
上
的
關
愛
，
因
此
加
強
親
職
教
育
是

刻
不
容
緩
的
工
作
。

第
四
、
傳
播
媒
體
誇
張
的
報
導
及
渲
染
對
青
少
年
造

成
重
大
的
影
響
，
大
眾
傳
播
應
發
揮
社
會
教
育
的
功
能
，

顧
及
到
道
德
責
任
。

第
五
、
兒
童
福
利
法
及
少
年
福
利
法
所
規
定
的
一
福
利

措
施
和
保
護
措
施
，
應
增
加
經
費
，
擴
編
機
構
人
員
。

第
六
，
加
強
研
究
學
生
的
次
文
化
，
減
少
學
生
次
文

化
與
整
個
社
會
文
化
體
系
的
衝
突
。

立
法
委
員
黃
青
和
先
生

今
天
本
人
是
以
三
種
身
份
來
參
加
少
年
福
利
會
議
，

一
是
立
法
委
員
，
二
是
內
政
委
員
會
召
集
委
員
，
三
是
立

法
院
厚
生
會
會
員
來
關
心
與
少
年
有
關
醫
療
與
福
利
的
問

題
，
請
主
辦
單
位
能
將
今
天
的
會
議
資
料
彙
整
後
送
立
法

院
讓
更
多
的
委
員
了
解
。

隨
著
少
年
竊
盜
案
件
日
益
增
加
，
少
年
管
教
問
題
也

日
益
嚴
重
，
在
缺
乏
一
良
好
的
娛
樂
場
所
，
青
少
年
在
精
力

無
處
宣
洩
的
情
況
下
，
少
年
案
件
於
是
日
益
增
加
。
根
據

統
計
，
少
年
犯
罪
在
犯
罪
總
人
數
中
約
占
了
四
分
之
一

強
，
少
年
犯
罪
以
父
母
離
婚
影
響
最
大
。
隨
處
可
見
的

M

T
V
'

伙
斯
可
舞
廳
等
場
所
，
青
少
年
占
消
費
人
數
的
大

半
，
加
強
管
理
設
立
適
當
娛
樂
場
所
供
青
少
年
使
用
，
質

為
當
務
之
急
。

一
、
講
題

•• 

落
實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預
防
犯
罪

主
講
人•• 

周
主
任
震
歐

村
從
湯
英
伸
個
案
知
道
少
年
犯
罪
發
生
是
其
本
人
及
很
多

人
、
眾
人
機
構
失
誤
所
造
成
的
結
果
，
也
說
明
預
防
犯

罪
，
人
人
有
責
。

口
少
年
一
福
利
服
務
就
是
防
制
少
年
犯
罪
﹒
﹒
從
少
年
犯
罪
研

究
中
發
現
，
以
家
庭
因
素
為
主
要
原
因
，
親
子
角
色
功

能
發
生
問
題
，
直
接
導
致
家
人
關
係
失
調
，
無
法
發
揮

正
常
社
會
功
能
，
福
利
服
務
就
開
始
介
入

。

臼
維
護
少
年
存
留
在
社
會
制
度
之
中
﹒
﹒
少
年
犯
罪
行
為
是

對
現
行
制
度
的
挑
戰
，
以
破
壞
制
度
借
用
手
段
，
達
成
報

復
社
會
制
度
遺
棄
的
目
的
，
所
以
維
護
少
年
存
留
在
家

庭
、
學
校
、
職
業
制
度
之
中
，
可
以
隨
著
制
度
運
作
，

遵
循
社
會
規
範
。

側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應
是
危
機
調
適
﹒
﹒
生
活
中
所
遭
遇
的
事

賞
，
稱
之
日
「
危
換
」
'
危
饑
也
可
以
成
為
轉
機
，
完

成
君
如
何
處
理
，
少
年
於
成
長
過
程
中
遭
遇
到
危
機
，
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機
構
適
時
地
予
以
協
助
，
化
危
機
為
轉

機
，
稽
之
為
「
危
機
調
適
」

0

個
改
進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策
略
﹒
﹒
將
伸
服
務
展
送
達
至
需
要

服
務
的
人
面
前
，
稱
為
「
服
務
到
家
」
。

二
、
講
題

•• 

少
年
犯
罪
集
團
實
例
專
案
報
告

主
講
人•• 

鐵
路
警
察
局
刑
警
隊
長
張
輿
仁

一
該
犯
罪
集
團
計
廿
八
人
，
自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十
一
月

起
至
七
十
九
年
二
月
廿
七
日
止
，
陸
續
犯
下
結
夥
搶
劫
、

殺
人
及
強
暴
、
輸
姦
、
販
毒
、
違
反
槍
砲
彈
藥
刀
械
管
制

條
例
等
重
大
刑
案
四
十
三
件
，
被
害
人
達
五
十
四
人
，
損

失
財
物
達
三
百
餘
萬
元
，
被
害
人
遍
及
南
台
灣
各
縣
市
。

少
年
犯
罪
之
趨
勢
計
有
﹒
-

H
犯
罪
率
增
加
。

M
M暴
行
犯
罪
昇
高
。

目
女
性
參
與
犯
罪
。

個
犯
罪
年
齡
降
低
。

的
問
慣
犯
及
累
犯
增
加
。

分
組
討
論

第
一
分
組
•• 

落
實
少
年
福
利
法

(
結
論
報
告
)

報
告
人

•• 

梁
望
蕙

一
、
人
力•. 

人
員
是
工
作
推
展
之
關
鍵
，
請
內
政
部
補
助

約
聘
業
務
人
員
;
仿
學
校
教
職
員
考
試
辦
理
，
將
現
有

人
員
納
入
編
制
。
儘
速
訂
立
專
業
制
，
提
高
服
務
品

質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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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經
費
.. 

請
內
政
部
能
全
面
規
劃
補
助
，
延
長
期
限
，

社
會
福
利
獎
助
要
點
希
望
能
放
寬
配
合
款
的
限
制
及
補

貼
工
作
人
員
津
貼
。

三
、
法
條
•• 

罰
則
太
輕
，
不
足
以
達
到
嚇
阻
作
用
。
嚴
懲

人
口
販
子
。
施
行
細
則
中
未
提
及
少
年
需
向
何
單
位
申

請
就
學
或
就
業
輔
導
，
不
幸
少
女
應
有
適
當
之
安
置
俊

構
，
品
行
不
一
民
之
少
年
如
何
加
以
輔
導
及
罰
則
部
份
由

誰
查
報
、
取
締
，
罰
緩
應
交
至
何
處
，
施
行
細
則
應
明

訂
。

四
、
與
其
他
單
位
之
配
合
.• 

應
成
立
超
部
會
之
委
員
會
或

服
務
中
心
，
自
政
府
至
民
間
，
上
下
一
艘
，
負
責
協

調
、
推
動
、
聯
繫
等
工
作
。

五
、
宣
導
.. 

製
作
宣
導
題
并
或
利
用
學
校
課
程
，
宜
導
少

年
一
福
利
法
，
諸
公
賣
局
在
香
菸
盒
上
印
「
不
可
賣
給
少

年
」
字
樣
。

第
二
分
組
•• 

加
強
家
庭
教
育
、
親
職
教
育
、
學

校
教
育
及
社
會
教
育
，
促
進
少
年

健
全
發
展
。

(
結
論
報
告
)

報
告
人
﹒
﹒
陳
教
授
岐
眉

付
普
遍
設
立
傳
統
技
藝
研
習
營
。

口
鼓
勵
青
少
年
參
與
宗
教
社
圈
。

的
推
展
小
班
制
教
學
。

回
淨
化
電
靚
節
目
。

同
防
止
不
當
婚
姻
，
以
免
造
成
不
幸
家
庭
。

的
徹
底
落
實
少
年
福
利
法
，
杜
絕
犯
罪
的
發
生
。

的
設
立
評
估
小
組
，
檢
討
少
年
福
利
法
實
施
缺
失
。

圳
青
少
年
相
關
機
構
應
加
強
聯
繫
。

叫
加
強
家
庭
倫
理
觀
念
。

第
三
分
組•• 

防
制
與
矯
治
少
年
犯
罪
。

(
結
論
報
告
)

報
告
人
﹒
﹒
蔡
教
授
德
輝

八
鬥
建
議
中
央
設
置
少
年
犯
罪
問
題
研
究
專
責
機
構
。

口
整
體
規
劃
少
年
福
利
與
矯
治
體
系
。

同
社
政
單
位
、
警
察
機
構
及
教
育
單
位
應
互
相
配
合
，
以

落
實
少
年
福
利
法
。

個
運
用
宗
教
組
織
及
公
益
團
體
等
社
會
資
源
參
與
防
治
少

年
犯
罪
。

因
規
劃
青
少
年
活
動
，
應
考
慮
青
少
年
之
需
要
。

的
輔
導
少
年
建
立
正
確
人
生
觀
。

的
少
年
法
庭
應
依
實
際
需
要
增
加
觀
護
人
名
額
。

的
有
關
機
構
應
依
法
配
合
少
年
法
庭
之
工
作
。

叫
大
都
會
應
有
輔
導
外
地
求
職
青
年
之
福
利
機
構
。

們
應
全
面
取
締
賭
博
性
電
玩
。

由
落
實
並
加
強
家
庭
教
育
及
親
職
教
育
。

的
加
強
學
校
與
家
庭
間
的
溝
通
聯
繁
。

由
加
強
倫
理
道
德
及
法
律
教
育
及
就
業
輔
導
。

ω
國
民
義
務
教
、
育
之
課
程
內
容
，
應
詳
加
規
劃
。

由
降
低
青
少
年
服
役
年
齡
。

晴
圓

許
部
長
水
德
致
詞

感
謝
各
位
利
用
週
末
，
花
費
六
個
小
時
的
時
間
用
心

研
討
，
提
供
高
見
，
內
政
部
可
以
做
的
，
一
定
義
不
容
辭

主
動
規
劃
'
並
協
調
地
方
政
府
共
同
實
施
。
唯
要
使
青
少

年
身
心
健
全
，
其
根
本
是
要
健
全
家
庭
親
職
教
育
，
加
強

學
校
重
現
生
活
教
育
，
教
導
青
少
年
學
習
容
忍
不
合
理
與

挫
折
。

檢

更令

呼年
籲為
家治

庭安

益于
藍本
質部
從
λ、除
;益加

主強

其警
趣力
及之
引塑

介濯
休與
閒臨

活
動
，
適
應
青
少
年
之
身
心
需
要
，
各
級
政
府
社
政
主
管
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更
要
從
社
區
落
實
，
同
時
希
望
宗
教
各
界

領
袖
、
公
益
團
體
，
請
盡
各
位
之
影
響
力
能
透
過
不
同
管

道
防
範
青
少
年
犯
罪
，
本
部
並
將
研
究
成
立
超
部
會
之
防

制
青
少
年
犯
罪
之
研
究
機
構
，
做
好
防
制
青
少
年
犯
罪
之

工
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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